
 

国融证券 

关于乐美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主办券商无法充分履

行事前审查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国融证券作为乐美电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定期报告事 

前审查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

挂牌公司是

否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 

1 其他 其他与定期报告相关风险事项 不适用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融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为乐美电 

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ST 乐美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。 

国融证券已履行对 ST 乐美的持续督导义务，督促尽快完成 2021 年年

度财务审计工作及年报编制工作，并预留主办券商充足审核时间。但审计单位

于 2022年 6月 13 日出具审计报告，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提供主办券商编

制的年报初稿，于 2022年 6月 16日提供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

出具的针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，导致事前审查时间不足。同时，公司

未能提供主办券商提供对 2021 年年度报告进行充分审核的相关底稿，包括子

公司征信报告、母子公司开户清单、银行流水、往来科目明细、完整的诉讼进

展相关材料、关联交易合同、担保合同等核查底稿，因此主办券商无法进一步

获取更详细信息。综上，主办券商无法判断公司披露的 2021 年年报及相关信

息披露文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与完整性，主办券商无法充分实施事前审查。 

公司在 2021 年年报中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婧璐，且公司出具的《乐



美电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 2021 年年度报告

的书面确认意见》中，实际控制人签字人为胡婧璐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广西证监局出具的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8 

月 13 日的《关于对乐美电商股份有限公司及胡信和、张国华采取出具警示函

措施的决定》，认为胡信和，公司控股股东胡婧璐父亲，实际行使胡婧路作为

公司股东的所有权利，并于 2021 年以来实际负责公司三会运作、经营管理、

信息披露等工作，是公司实际控制人。主办券商了解到公司控股股东胡婧璐授

权胡信和为代理人，主办券商于 2021 年 7 月 3 日督促挂牌公司提供控股股东

胡婧璐授权胡信和为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，但截至目前主办券商未收到双方签

字的授权委托书。综上主办券商无法判断公司在 2021 年年报中披露公司实际

控制人为胡婧璐是否准确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

形。 

由于主办券商无法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充分履行事前审查，公司可能

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形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ST 乐美临近披露日向主办券商提供 2021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披露文件，

未能给主办券商预留必要的审查时间。因此，主办券商审核人员无法充分履行

事前审查义务。国融证券无法保证 ST乐美 2021 年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无 



 

 

 

 

国融证券  

2022年 6月 1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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